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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表 1】中華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報名表 

姓    名  准考證號碼 
 

 

※考生請勿填寫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性 別 □男    □女 

出生年月日 年   月   日 
聯絡 

電話 

日（ ） 

夜（ ） 

手機： 

聯絡地址 

(請勿潦草) 

□□□□□□ 

報考系所別 

□機械工程系機電光碩士在職專班 

□生物科技系健康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

□建築系碩士在職專班 

□航空機械系飛機系統工程碩士在職專班 

□航空服務管理系航空運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

畢 業 學 校     年    月       學院（大學）      系畢業（含應屆） 

同 等 學 力 

符合  □第一款   □第二款  □第三款  □第四款  □第五款  □第六款 

（請參考附錄一的第五條說明來勾選） 

□第 6 條：此條資格須另檢附關證明文件並提前向所申請審查(附表 5)  

目前服務 

單   位 
 職稱  

服務

期間 
年   月至    年   月 

服 役 情 形 

□已服畢兵役、免服兵役或尚未服兵役（免繳交證件） 

□現在營服役，將於 年 月  日退伍（應附軍方證明） 

□現服志願役或軍事機關服務人員（應附軍方核准文件） 

緊急聯絡人 

姓名 
 

關係 
 

聯絡 

地址 

□（同上） 

□□□□□□ 

 

聯絡 

電話 

日（ ） 

夜（ ） 

手機： 

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

(實貼) 

身分證影本反面黏貼處 

(實貼) 

本表所填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，若有不實，本人願接受招生委員會處置，絕無異議。中華科技大學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員

會(以下簡稱本會)主辦本招生，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取得並保管考生個人資料，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，進行處理及利用。本會將善

盡保管人之義務與責任，妥善保管考生個人資料，僅提供招生相關工作目的使用。凡報名本招生者，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會，得將自考生報名

參加本招生所取得之個人及其相關成績資料等，運用於本招生事務使用，並同意提供其報名資料及成績予考生本人、本會招生考試各項試務、

中華科技大學辦理新生報到或入學資料建置使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註：一、本表須由考生親自以正楷填寫，若有塗改，請於塗改處加蓋私章。 

二、本表考生簽名處，考生若無簽名者，視同願意接受本招生簡章(含表件)內所有 

規定，考生不得有異議。 



【附表 2】中華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報名證明文件 

 

請依序裝訂於此頁後 
 

1.學歷證明影本(學位證書、同等學歷資格證件) 

 

2. 工作證明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

 

3.其他核准進修文件 



【附表 3】報名費收據 

報名費收據 
考生收執聯（甲聯） 

准考證號碼 
※考生請勿填寫 姓名  

報考所別 
(擇一勾選) 

□機械工程系機電光碩士在職專班 

□生物科技系健康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

□建築系碩士在職專班 

□航空機械系飛機系統工程碩士在職專班 

□航空服務管理系航空運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

報名費 

□郵政匯票：NT$600 元抬頭請寫「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」  

□現金    ：NT$600 元 

□低收入戶報名：NT$0 元   □本校畢業生：NT$0 元 

※上列個人資料請先行填寫※ 

 

中華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員會 

年   月   日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本虛線請勿自行裁開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報名費收據 
本會存查聯（乙聯） 

准考證號碼 
※考生請勿填寫 姓名  

報考所別 
(擇一勾選) 

□機械工程系機電光碩士在職專班 

□生物科技系健康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

□建築系碩士在職專班 

□航空機械系飛機系統工程碩士在職專班 

□航空服務管理系航空運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

報名費 

□郵政匯票：NT$600 元抬頭請寫「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」  

□現金    ：NT$600 元 

□低收入戶報名：NT$0 元   □本校畢業生：NT$0 元 

※上列個人資料請先行填寫※ 

 

中華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員會 

年   月   日 



【附表 4】工作證明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※考生請勿填寫) 

工 作 證 明 書  

姓     名  
出  生

年月日 
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性 別 □男     □女 

服務部門  職稱  
擔任工 

作內容 
 

服務年資 自民國  年  月  至民國  年  月 (合計  年  月) 

證 明 機 構 (全銜）： 

負      責     人 ： 

機   構   地   址 ： 

電             話 ： 

機構登記或立案字號： 

（政府機關及公營機構免填，但須加蓋關防）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(如有不實證明願負法律責任） 

備    註 本表僅供參考，考生可提出公司、機關之自制表格或自行至勞保局申請開立歷年承

保紀錄正本證明，請釘於此表格後。(請勿提供網路自行列印之資料) 



【附表 5】以『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』第６條資格審查認定申請書 

報考系所別 

□機械工程系機電光碩士在職專班 
□生物科技系健康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
□建築系碩士在職專班 
□航空機械系飛機系統工程碩士在職專班 
□航空服務管理系航空運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

報名證號 

※(請勿填寫) 

申請人姓名  出生日期   年  月  日 身分證號 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□□□ 

聯絡電話 
日： 夜： 

行動電話： 

最高學歷 

(請附相關證明) 
      年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 

報考資格選項 

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６條，請勾選下列符合的選項： 
□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 
□曾於專科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師 
□曾於高級中等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師 

資格審查資料 

（請條列說明，並附審查文件於後) 
1.必繳服務學校開立之證明，須有擔任工作之職稱。 
2.審查文件說明： 
 
 

備註： 

1.以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」第6條報考且不具備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」第

四條各項資格之一者，須填寫本表申請表由各所先行審查資格。 

2.請於113年3月12日(含)前(以國內郵戳為憑)，將相關資格審查資料連同本表，寄至欲報考

之所，由各所審核是否同意以此資格報名。 

(1)信封封面註明：報考中華科技大學113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同等學力資格審查申請表。 

(2)附回郵信封並貼足掛號郵資以利所審核後寄回表單及審查資料。 

3.經各所初審同意者再報名(請報名截止前將本表影本連同相關報名資料依規定時間寄出)。 

4.經所同意後，得暫報考該所，俟報名後，經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，方為符合報名資格。若

審議未通過則取消報名資格，且不得要求退還報名費，絕無異議。  

報考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----------------- 以下欄位考生請勿填寫 ----------------- 

審查階段 審查結果 

初審結果 

招生系所審查 

□同意  

□不同意，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系所主任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說明：各所僅針對考生報考資格進行審查，審查完畢將本表寄還考生，並請各所將本表影本及

所附之本關證明文件送交招生行政試務組。 



【附表 6】國外學歷切結書 

國外學歷切結書 

 
本人報考貴校                   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，報名身分與所

持境外學歷符合教育部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」之規定；若於報名時

無法繳交畢業證書正本（含當地國之本國駐外單位認證正本）、就學期間入出

境證明及由原外國畢業學校彌封並加蓋章戳或鋼印之成績單，本人保證於錄

取後報到時補交，若未如期繳交或經查證不符合報考條件，自願放棄錄取資

格。 

 

此致 

 

中華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員會 

考生就讀學校資料: 

學 校 地 區 國 別 
□大陸地區 □港澳地區  

□其他外國地區(請填寫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點 ( 省 / 州 別 ) 
 

學 校 之 外 文 名 稱 
 

學 校 之 中 文 譯 名 
 

系 所 之 中 文 譯 名 
 

學  校  就  讀  期  間 民國     年     月至     年     月，合計     年     個月 

立切結書人簽名：  

聯 絡 電 話 ： 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

【附表 9】代理報名/報到委託書 

代理報名/報到委託書 

茲委託代理人（被委託人）辦理「中華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碩士在職專

班招生考試」 
□ 報 名

□ 報 到  （勾選一項），若因此遭致權益受損，本人（委託

人）願負一切責任，懇請准予代理人辦理相關手續。 

  

此致 

 

中華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員會 

 

 

 

 

 

委      託   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委託人身分證字號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被    委    託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被委託人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被 委 託 人 電 話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
【附表 10】切結書(報名） 

切  結  書 （報名）            

本人               確實為 

□112學年度應屆畢(結)業生，因暑修而無法如期取得報名資格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校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

□非應屆畢業生或同等學力之畢業證書、學力證件（修業證明書附成績單….） 

□或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時準備不及。 

請准予先行報名，如經錄取後報到時，無法繳交符合學歷(力)報名資格 

之各項證明正本，願依 貴會規定喪失錄取資格，且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 

退還報名費，本人絕無異議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為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致   

中華科技大學113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員會 

 

報名系所別：□機械工程系機電光碩士在職專班 

            □生物科技系健康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

            □建築系碩士在職專班 

            □航空機械系飛機系統工程碩士在職專班 

     □航空服務管理系航空運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

立 切 結 書 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

進修推廣部教務組  收 

【附表 11】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

招生報名專用信封封面（請黏貼於 A4 信封上)                 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寄件者姓名(考生姓名)：                

寄件者地址：□□□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115311 
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 245號 
 

中華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

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員會  
 

 

 

報考系所：(擇一勾選) 

□機械工程系機電光碩士在職專班 

□生物科技系健康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

□建築系碩士在職專班 

□航空機械系飛機系統工程碩士在職專班 

□航空服務管理系航空運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

 

 

 

 

□１報名表 

□２畢業證書或相關學歷（力）證明文件正、影印本 

□３工作證明書正本 

□４報名費：□郵政匯票或□現金 

□５填寫報名費收據 

□６其他文件共    件 

(請自填文件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※上列各件請依編號順序，由上而下整理齊全，用大的迴紋針夾在左上角，裝入此專用信封內，

並於相對應之□內打ˇ。 

※每一封袋以裝一份報名表件為限，並請以掛號郵件投遞。如以平信寄遞發生遺失或遲誤而致無

法報名，責任由報考人自行負責。 

通訊報名考生請自

行貼足郵資 

※現場報名免貼郵

票※ 


